
 

以社會企業理論導入山野活動公私協力之構想 
王奕超* 

摘  要 
  臺灣地處於地理資源豐富地帶，近年來由政府立法推動山野的資源保育、民間成立社團

舉辦登山活動，使得山野活動發展蓬勃，晚近更以公私協力合作方式推廣相關活動，促進民

主治理之公民社會精神；政府與第二部門協力合作可能會有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因此政府

應更重視第三部門的協力合作，以此增進「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但第三部門存在「職能

失靈」(voluntary failure)狀態，致使公私協力的成果與發展將逐漸不如預期。 

  本文從「第三部門失靈」理論，論述轉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型態，以此思

考解決第三部門失靈現象，同時提供政府推廣山野保育與活動之公私協力新發展理論；不同

於「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本文認為社會企業是著重增進「社會資本」的公益價值為目的

的運作，應賦予更多財務自主以永續營運，且為「創新價值」(innovation)的公益事業模式，是

具有社會面、經濟面雙重取向之第三部門轉型而成的企業。 

  臺灣對於「社會企業」定義相對模糊且分歧，因此本文提出從第三部門而轉型之社會企

業，論述其具效能增進「社會資本」的公益事業經營，建構良善的公私協力模式，以推廣山

野活動為例，提出新的公私協力理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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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f  
Social Enterprise Theory on Mountain activities 

Wang, Joseph Yi Chao* 

Abstract 
     The landform is various and diversified in Taiwan.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legislation on mountai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hold many mountain climbing 

activities which makes it all the rag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facilitates the mountain climbing 

activities with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civil society. The government 

cooperate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may cause government failure and market failure,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he voluntary sector to enhance social capital. However, the 

voluntary sector could be "voluntary failure" which makes the results of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lower than expecte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oluntary failure" phenomenon on social enterprise theory which 

provides the government the new path of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n mountain activities. Other 

tha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the social enterprise 

emphasizes the public interes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should grant more financial 

aut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innovation of public business from the 

voluntary sector which has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sides of interest.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 is ambiguous and divergent in Taiwan, and thu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from voluntary sector, and elaborates the benefits of social interest 

which it makes from operating public busines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omotion of mountain activities 

as an example, and proposes a new policy of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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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企業理論導入山野活動公私協力之構想 
王奕超 

一、前言 
  臺灣全島地貌與自然資源豐富，台灣政府列管登記河流計有 116 條獨立水系，3000 公尺

以上的高山超過 200 餘座（郭大玄，2005）；繼日治時期日人的探險登山、學術登山，開啟了

台灣山岳攀登及地質、地理、動、植物調查等活動紀錄，1972 年台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成立

「台灣百岳俱樂部」，台灣開始瘋迷著百岳登山活動（張宗昌、余志生，2009），至此各類型

登山社團的成立與活躍，登山技術的不斷提升，促使登山運動與山野保育觀念逐漸普及，1982

年始，行政院通過「資源開發計畫」，我國陸續成立國家公園，至 2014 年共成立九座國家公

園，從山到海都列入保育的範圍；無論觀賞自然景觀、登山或健行踏查，相關活動發展至今

儼然成為許多人的休閒運動（徐彥暉，2007），且結合保育與山野知識，實可為政府極力推廣

戶外與保育運動，進而促使公共參與的重要場域。 

  山野活動由民間愛好者與各式協會由下而上的發起，近來更有政府參與予以補助，環境

保育方面政府成立國家公園保護；要統整更具有制度性與完備性的保育與山野活動推廣，隨

著近代公私協同治理的理念風行(Page. et al., 2015)，結合第二、第三部門協同合作，使政府節

省財政支出與提高效率，更提高公民社會的參與治理(Bryson. et al., 2015)之外，政府應更積極

制定法規與推動相關政策，方符合法制化的現代參與式民主政治風潮。 

  第三部門因其理想性質易受到社會的信任與期待，對於形成民主參與和擴大公民社會建

構扮演重要的角色，從「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觀點而論，第三部門不以營利為目的更有

助於各階層人們的社會資源公平分配，亦使得擁有不同社會資源的人們，可以互通彼此的資

源，符合 Bourdieu 所述社會資本中人們互助協力與互惠共生意涵1，從 Putnam「社會信任」

與「公共資源」觀點的正面影響性2，政府與第三部門的協力關係，促進經濟效率與公民社會

發展。 

二、第三部門失靈與其轉型 
  為彌補第一部門（政府）與第二部門（企業）對公民社會的建構不足，第三部門有著穩

定社會與促進公共合作發展的使命，但如同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現象3，第三部門仍有其限制，

 
1  Bourdieu 認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相連結，透過社會資本的建立，有助於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資源)

者能互通，協力與互惠。Bourdieu(1986)。 
2  Putnam 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公共資源，有助於公民的集體行動，對於民主參與有相當正面的助益，也對於整

體社會的相互協力形成重要的基礎。Putnam(1995)。 
3 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意指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運作限制，或指因政府介入管制，而使得資源分配不

具效率性；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意指市場法則的運作限制，可能是該市場非處於完全競爭，造成獨占壟斷

或寡占，亦或是該市場獲利空間不足等，致使供需雙方利益未能極大化，而未能達到帕雷托最適境界(Par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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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運作過程亦產生不如社會預期：未以社會公益取向執行其任務為重，或肇因於過度理想化

導致經營不善（林淑馨，2016）。 

  第三部門管理者可能藉由公益名義行節稅（逃稅）之實、營私競租(rent seeking)4或是未

有完善的管理監督機制，產生玩弄權術，引發社會負面影響等情事5，使其運作不符合社會期

待，反而損及社會資本，或者當政策方向改變、經濟不景氣，因無效率的經營又過度依賴募

款與政府補助，而產生嚴重的財務問題6，也可能與政府部門協力中，產生諸多不如預期狀態

7，因此可能會出現「職能失靈」（或稱志願失靈）(voluntary failure)狀態（周曉麗，2017）。 

  綜上所述，第三部門的職能失靈不論是來自外在環境或是內在運作而致，失靈現象是結

構性存在的問題，因此本文試圖架構第三部門運作永續發展性，調和理想與現實等面向，因

為第三部門失靈現象所造成損害，不僅是組織本身運作面臨危機、使市場多樣化競爭消失、

致使私部門更為壯大，加深更多因營利目的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之社會外部成本8，與政府在治

理上的合作夥伴關係，也會因此產生不穩定協力與失能9，更甚者，社會大眾對於此類原立意

良善的組織失去信任，傷害社會資本，也造成民主參與挫折等負面衝擊。 

  本文認為改善的方式便是從解決第三部門失靈的兩大歸因著手： 

  首先非公益取向而執行其任務為重，導致組織偏離其應盡之職能，可以藉由轉型為「社

會企業」而受專門法規規範（丁玉珍，2015），藉由法規管控營利逃稅與不當使用公益之名，

社會企業應提出其公益年度報告，再者社會企業須受相關法規之規範而納稅，受法規管理而

呈報財務報表，一旦轉型為社會企業，社會最關注之「盈餘分配」亦應依照相關法規，如同

 
optimality) ，可參考胡哲生等(2009)，對於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另有詳盡的分析論述。 

4  又稱尋租或經濟租，是由經濟學家 Gordon Tullock 於 1976 年提出的概念，意指非生產性的壟斷經濟資源，從

中得到利益，將損及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 
5  例如已有百年歷史的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常務理事挪用公款事件，其以促進會基金 33.2 萬美元了結性騷擾事件，而作為美國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之一的

美國聯合道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前任主席亦曾因高達 46.3 萬美元的工資浮報，與奢侈消費核銷詐取

該組織 120 萬美元而於 1995 年鋃鐺入獄的事件。 
6  以臺灣非營利組織為例，官有垣引述於 2010 年受經濟部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臺灣社會企業在就業與降低貧

窮的角色分析，經濟部 2009)指出非營利組織有相當大的比例依賴政府合作支援，因此財務自主與效率是其

需發展改善的方向(官有垣等，2013，頁 116-118)。 
7  例如有許多學者提出「信任」爭議與「不完全契約」觀，可參考 Milbourn 等人(2012)專文對英國第三部門與

政府部門存在之信任危機探究，可做為從信任危機觀察跨部門合作之途徑，因此在解決信任危機前第三部門

應發展自主效率制度；由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Oliver Hart 所提出之契約不完整議題，可做為第三部

門在進行跨部門合作時問題之觀察途徑，因此第三部門應發展更完善的社會企業制度，以便作為解決不完全

契約存在的危機之基礎概念。 
8  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原意為經濟生產行為造成不相干第三者的壞處，無法透過自由交易市場自動調和，例

如工廠生產排放廢水汙染河川，工廠生產得到利益，卻使河川附近居民受害，也破壞河川生態造成整體社會

損失，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予以管控；本文藉此表達第三部門失靈所造成外溢至整體社會的損失概念。 
9  丁玉珍(2015)認為政府部門與第三部門對於合作(或補助)常有認知上的落差，第三部門工作人員對於政府常常

多有抱怨，這會對於公私雙方的合作關係產生不穩定的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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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般予以規範10。 

  再者第三部門容易因過度理想化，忽略組織經營之現實管理與財務狀態，此亦可以藉由

轉型為社會企業而融入管理營運的思維，將服務目標與組織目的轉為顧客導向的運作，藉由

效率與績效考核方式予以評估改善，這是師法企業管理思維轉為類企業的組織型態；學者

Defourny(2001)提供從經濟面與社會面取向並存的雙重功能性思考（轉引自官有垣等，2013），

社會企業應以「財務報表」與「社會報表」建立雙重制度並存的管理制度，這使得第三部門

可藉以轉向改造，以成為具有企業管理思維效率的運作組織，且兼具社會責任取向可受監督

評估之組織型態，所謂「財務報表」是呈現該組織的財務營運收支與盈虧，是組織的資源運

作基礎，而「社會報表」則是衡量該組織產生社會公共利益的績效，此作為評估此第三部門

是否合乎增進「社會資本」的公益運作模式。 

  因此，推動第三部門轉型為社會企業，使其以社會公益為基本運作理念，依企業化的管

理效率而永續化，與政府形成跨部門夥伴關係時更有合作價值，也因企業經營模式而可財務

自主，得以在不過度依賴政府與社會募款協助之下，能自主開創更多社會關懷領域的業務，

建構更具價值的實踐行動，藉由社會企業的雙重特性，形成創新價值的公民社會進步動力。 

三、社會企業的源起 
  「社會企業」的意涵眾說紛紜，其定義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觀點，即使在概念原創與

發展較先進的歐美區域，也因為環境、文化、組織活動或是學者觀察重點的差異，其定義的

面向也有許不同（夏侯欣鵬等，2012），依照國內外學者研究文獻與相關資料而觀，大眾所了

解的社會企業案例，當屬於 1970 年代孟加拉經濟學家 M. Yunus 創造的微型信貸，因此改變

了孟加拉部分貧窮的婦女，他所創立的 Grameen Bank (格萊珉銀行，又稱窮人銀行)成為社會

企業的楷模與原則(Mair ＆ Mart, 2006)，而 Yunus 與其創立的 Grameen Bank 更榮獲 2006 年

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使得社會企業運作更廣為人知與推廣，更激起各界探究討

論，2011 年 Yunus 成立 The Grameen Creative Lab11（格萊珉創意實驗室），將影響力推及社會

企業的育成面，且制定了社會企業應遵守的七大原則12，這是制度與組織存在演化適應的典型

 
10 我國當前已經由行政院、立法院與民間共提出五種版本的草案，針對以「社會企業」或「公益公司」為名的

相關法案，綜觀五種版本皆對於社會企業之「盈餘分配」提出一定比例上之留於公益目的規範，近一步細節

可參考丁玉珍，2015，頁 36。 
11 Grameen 在孟加拉語為「鄉村」之意，由 Yunus 所創辦的鄉村銀行是，專門將少量的金錢借貸於銀行拒絕戶

的貧窮者，以促進其生活與創業，因此又稱為「窮人銀行」。Grameen Bank 所借貸的對象通常能以高於銀行

的利息償還本利，但此利息遠低於高利貸者，制度如此設計是防止套利行為，而此，該組織是以企業管理精

神經營此慈善事業，運用許多方式提升還款的經營方式，並同時解決部分貧窮的問題，參考 Grameen 網站，

https://grameenbank.org/method-of-action/。 
12 Grameen 創意實驗室認為社會企業應遵循的七大準則：1.目標是解決貧窮，或是其他會威脅人類社會的問題

(例如教育、健康、科技與環境等)，非極大化其利潤收益；2.財務與經濟上能夠永續；3.投資者只能拿回其投

資的資本，並不會分紅；4.營運產生的利潤應用於業務的擴張與改善；5.具有性別主流化與環保意識；6.員工

在良好的工作環境得到合理的工資； 7. 愉快的營運模式。參考 Grameen 創意實驗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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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更成為具有指標型與操作型的意義。 

  於歐洲學界的定義，社會企業這個名詞概念第一次出現於 1990 年代義大利所通過的「社

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訂定了法律的框架（趙忠傑等，2019），社會企業的興起因應

社會問題與政府部門功能不足而產生，而經多年發展於英國、美國與香港等地皆有一定程度

的發展成效（王娟嬑等，2011），依照經濟發展合作組織(OECD)定義：社會企業是具有企業外

貌，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自主性，並且能夠提供創新服務，以回應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失靈，

且社會企業所創造的價值須回應社會的需求，其中參與者包涵管理者、志工與贊助者13；社會

企業從參與的本質上定義，是一種公民集體參與型態，且其所有權應當為社會共有(Defourny, 

2001)14，因此有學者綜合整理而提出社會企業的意義，它是一種致力於提供社會財(social 

goods)的組織，並以獲取利潤追求永續經營的組織，經費來源包括商業的營利收入（包含由政

府部門撥款者與私人營利部門消費者上獲得的經費）以及商業活動(Kingma, 1997; Borzaga& 

Solari, 2004)15。 

  由於為了解決現今非營利組織所面臨捐助者和捐款高度競爭的環境、日益增加的社會需

求和普遍緊縮的資金環境，因此有學者從競爭營利面向，認為社會企業必須在經營的業務上

採取更有利的競爭方式(Martin＆ Osberg, 2007)16，也主張應以商業手段達到經費自主(Dees, 

1998)17；Hibbert 等(2002)則從社會層面認為，社會企業是解決特定弱勢族群應當被滿足的需

求，而創造出營利為目的的企業，部分學者亦認同社會企業同時滿足特定弱勢原先於傳統商

業上，因為高風險或無法回收經濟利潤而忽視的族群需求為營運目標(Koe Hwee Nga＆ 

Shamuganathan, 2010)，Mair 與 Schoen(2005)認為社會企業是強調以企業家精神，而提供弱勢

族群創造價值的機會，Weerawardena 與 Mort(2006)等亦認同社會企業是整合資源、發揮企業

永續能力實現社會價值之創造18。 

  以上國外學者的各種定義綜觀而論，社會企業的概念與功能可歸納整理為兩面向，社會

企業必須有經營獲利的能力，此為社會企業的市場經濟面向，此外也必須有基於解決社會問

題、為弱勢增能或促進社會團結之公益，此為社會企業的增能社會資本面向，社會企業可視

為以社會使命與商業結合的新構想。 

四、臺灣本土的社會企業論述 
  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的固有思維，比較偏向「非營利」(non-profit)理念，或是從企業從事社

 
https://grameencreativelab.com/social-business/ 

13 OECD 網站資訊，https://www.oecd.org/cfe/leed/social-economy/social-entrepreneurship.htm 
14 轉引自呂朝賢(2008)，頁 85。 
15 轉引自楊君琦等(2011)，頁 54。 
16 轉引自楊銘賢等(2009)，頁 59。 
17 轉引自夏侯新鵬等(2013)，頁 59。 
18 轉引自楊銘賢等(2011)，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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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益的「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楊君琦，2011）而思考，使得社會企業在臺灣發

展不完全如同歐美之完善，因此從臺灣學界相關的思維論述觀察，社會企業的概念並尚未成

為具有一定完善的共識。 

  首先藉由爬梳臺灣社會企業發展的歷史背景與脈絡，以理解當前台灣社會企業概念的發

展狀態；臺灣的非營利組織發展相當的快速，1987 年解除戒嚴後，各種民間團體紛紛成立，

根據蕭新煌(2009)有關臺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脈絡之分析，1980 年代後臺灣「社會力」崛起

形成新興勢力，然而如同歐美經驗，非營利組織的資源取得大多來自於募款（含企業捐助）、

政府補助（含公私協力）等，而隨著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成長與規模龐大，而產生相互競爭之

壅擠性，亦隨著經濟波動時因為經濟蕭條，社會資源產有短缺取得不足問題，此時便需要積

極投入另一種開闢財源的管道，亦即以企業管理方式運作營利，以作為組織的運作經費穩定

基礎，造就本土「社會企業」的發展（王仕圖等，2010）。 

  因此「社會企業」的概念與發展，從 1970 年代孟加拉 Yunus 之 Grameen Bank 與 1990 年

代歐美學者們探討中，已形成許多學術創見，更具體實踐而逐漸蓬勃發展，但台灣真正對於

社會企業相關探究與運作，僅是近十餘年之事，且是借鏡外國相關之論述與實踐：2007 年，

台灣第一家社會企業創投「若水國際」成立19；2014 年，行政院頒布「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時任院長江宜樺宣稱 2014 為「社會企業元年」；2018 年，行政院發布「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首屆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於台中舉行；2019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指導，星辰銀行與聯合報

系願景工程共同發布首次「社會創新大調查」，調查民眾認知度與社會企業營運狀況20。因此

我國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認知較為晚近，且國人較不熟悉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也對於其認

知相當模糊分歧，尚處於嘗試與建構觀念時期（林淑馨，2013），因此可知臺灣學界對社會企

業概念上屬於論述的磨合期。 

  國內學者依照歐美學界的定義做探究，試圖在對照中提出臺灣的本土見解予以比較，如

張力亞(2013)所整理臺灣與歐美學者的見解定義如下： 
表一、美國、西歐、臺灣社會企業定義 

美國 西歐 臺灣 

1. 個別社會企業家、非營利組織或

與營利組織進行具有任務導向

的收入與創造就業機會的計畫。 
2. 任何賺取收入的生意或策略為

非營利組織創造收入以支持其

慈善使命者。 

1. (1)經濟與貿易活動中鑲嵌社會

目的。(2)是以非營利組織作為

主體。(3)利益的分配不是歸屬

於各人，而是實踐社會目的。(4)
組織成員可參與組織決策。(5)
鼓勵跨部門的互助合作。 

1. 依據組織的任務和核心能力，建

立組織本身長期的能力，視營利

為一種手段，將獲利送回組織，

以便服務更多使命 (陳金貴，

2002)。 
2.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致力於

 
19 「若水國際」秉持 Tech for Good 的精神，兼具商業利益與公益理念，透過創意商業模式活化身障者的能力資

源，使其能投入 BIM(建築資訊建模)與 AI(人工智慧)等雲端科技產業，成為數位經濟工作者，參考若水國際

網站，https://www.flow.tw/about/ 
20 參考「社企流」網站所整理，http://www.seinsight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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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動,具有

企業精神策略,達成特定經濟或

社會目標,有助於解決社會排除

及失業問題的組織。 

提供「社會財」(官有垣，2003)。 
3. 一種新型態的非營利組織,可具

備商業活動功能。 (鄭勝分，

2005)。 

資料來源：修改整理自張力亞(2013) 

 再者，根據王娟嬑等(2011)營利事業經營社會企業之初探研究結論，認為臺灣社會對於社會

企業概念不甚了解，因社會環境的改變與生活需求等觀點，引發許多社會問題常是因為企業

追求獲利的市場失靈而產生，因此必須倡導以社會企業概念的經營方式，且從社會企業的發

展觀點方能解決社會問題（王娟嬑等，2011），由此可知，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發展，是

奠基在改善企業追求獲利的市場失靈，希冀能在公私協力的層面上，發展不同於市場主義的

合作機制，以充實壯大公民社會的社會資本結構。 

五、臺灣社會企業的應發展的方向 
  因此對臺灣社會而言，「社會企業」與「第三部門」的差異之處為何？而與「一般企業」

的差異又為何？這是本文試圖提出的闡釋論點。「社會企業」與「第三部門」相同的面向在於，

皆以提供「社會財」之「準公共財」和「準私有財」21為主要標的，但本文認為不該過於廣泛

的以各式類型的慈善機構，或是將企業行善之社會責任，便歸納包涵為社會企業之意義，以

免社會企業的意涵過於模糊；再者，「社會企業」不同於狹義的「第三部門」純粹非營利公共

意涵，社會企業應被允許可分配若干營利之盈餘比例，主要在於促進其財務自主與永續，並

應允許一定程度（但少於企業比例）之盈餘分配，以彰顯尊重管理專業與形成實質誘因以吸

引專業人才，但分配利益概念上又應該異於企業的營利目的取向，企業存在的最終意義在於

獲利，這並非社會企業的存在的社會價值，但是師法企業化管理的方式，使社會企業具有如

同企業一般重視效率的管理模式，這是社會企業發展永續的手段，目的依然是以「提供社會

財」為主要的營運，並且能增能「社會資本」為目的，因此在法規上必須有所規範依循以資

區別差異。 

  根據楊君琦等(2011)社會企業組織型態與經營類型之研究文中，由於我國目前尚未有「社

會企業專門法規」予以明確規範社會企業的定義與運行規則，社會對非營利組織資源之挹注

較為寬鬆，多數民眾對於社會企業認知不深又無法律規範，使得真正以社會企業型態成立者

較少(楊君琦等，2011)，相關法規上僅有《民法》的法人成立相關規則，與《人民團體法》22

之團體相關規範，使得臺灣對於社會企業界定相當模糊，認為社會企業型態以非營利組織與

 
21 「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具有排他性與共享性，亦即如圖書館、高速公路等原則上需要付費使用，但

不會因使用而排擠他人使用；「準私有財」(quasi-private goods)則具有非排他性與獨享性，亦即如公海漁獲、

水資源等原則上不需付費使用，到卻會因使用而排擠他人使用。有關公共財理論之相關公私協力模式分析，

可進一步深入參考徐銘謙(2015)a，其內容將公共財理論帶入山林資源分析有詳盡分析。 
22 2021 年 1 月 27 日，《人民團體法》修正，將原隸屬於民法之「政黨」與「職業團體」獨立立法，惟「社會團

體」尚未有《社會團體法》，僅有內政部提出《社會團體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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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責任運作較多（楊君琦等，2011）。因此在未來，政府勢必應該制定相關的社會企業

法規，形成適當的法制面界定，依此符合規範的社會企業組織，能受到保障、扶植與監督，

以利社會企業適切的運作與發揮。 

  再從三個面向審視台灣社會中存在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差異： 

  1.若從社會問題的角度而論，社會企業承載著社會價值維護與改革等解決社會問題的面

向，然而若是僅以此為發展定義，可能造成其他一般企業只要有關注社會價值，那麼所有的

企業也都可以聲稱其公司是在解決一部分的社會問題，因此以社會價值維護與改革等解決社

會問題來定義社會企業，便容易造成定義不完全且過於廣義而使之失去定位的意義23； 

  2.從營運的角度而論，社會企業並不以營收利益為營運主要目標，而是追求社會價值為最

優先考量，此為大多數台灣社會的認知，然而若僅依此定義，可能造成該組織必須重回依賴

政府補助與民間捐款的第三部門意義，造成定義過度窄化而限制社會企業的企業運作空間24； 

  3.從利益分配的角度而論，社會企業是以營收維持組織的自給自足而必須將盈餘投入遂

行社會任務，然而若是僅以此為發展定義，可能造成組織所需的各類專業人士薪資結構不平

等25，收入壓縮與升遷狀況受扭曲的組織工作結構，是犧牲內部成員正當公平的待遇而成就外

部的工作目的，這是一種不重視專業工作者的一種職場歧視，亦可能因此而無法真正聘雇到

專業適合的從業人員，而組織也無法真正達成永續經營的發展模式。 

  因此必須採取跳脫以上單面向層次定義的共識；本文認為應以上述三種觀點並存，社會

企業應以「增進社會利益」為最主要營運目標，注重為社會價值的「創新」精神，因為創新

價值是當前許多臺灣學者所共同論及社會企業之概念：呂朝賢(2008)與胡哲生等(2012)皆引述

Dees 論社會創業家與企業創業家不同，在於社會創業家注重的是社會使命，是創造與維持社

會價值，比起常態企業，是更重視非財務的社會價值與社會服務(Dees, 2001)26，楊銘賢等(2009)

引述 Austin 論社會企業是以創新方法，將有限資源做利用，已滿足社會需求27；楊君琦(2011)

則認為社會企業是新興的組織型態，是能正當性的創造社會價值的企業組織，以上是從創新

 
23 呂朝賢(2008)根據 Defourny 的論述認為，社會企業是一種公民集體參與的型態，而社會企業亦應有股利以活

動影響民眾，共同參與社會企業，因此是一種增強社會凝聚與累積社會資本特質的組織，因此營利企業不應

被納歸為社會企業的範疇，而應額外發展為營利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的範疇之中，以免與正式發展社會企業

定義混淆。 
24 在臺灣多數的慈善與服務性的團體，最常面臨的就是組織經費短缺，無法單就政府補助與私人捐款維持，因

此有學者認為使得此類組織發展成以商業化活動解決財務問題，這是社會企業的發展概念之一 (楊君琦等，

2011，頁 53)，因此有商業化的營運並不影響作為社會企業的定義，且 Dees 認為社會企業部論就理論面或實

務面，皆不等同非營利組織模式(呂朝賢，2008，頁 86)，因此從積極面而論，商業化的營運模式更是凸顯社

會企業不同於非營利組織的概念。 
25 臺灣的社會企業大多維持小型的規模，六成以上的社會企業年度經費都在三百萬元以下，在社會企業內之全

職工作者平均人數只有八人且薪水過低，社會企業既要維持其社會目標也要維持其經濟自主與效率實在不易，

這是當前臺灣社會企業的狀態(官有垣等，2013，頁 122)。 
26 參考胡哲生等，2012，頁 6；呂朝賢，2008，頁 89。 
27 參考楊銘賢等，2009，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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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理念作為社會企業的新意義架構基礎。 

  社會企業要永續經營，應該具有財務自主的營運模式，如同 Johnson(2000)對於社會企業

在當代競爭激烈之下，認為必須從市場運作模式中「捐助導向」轉為「創新導向」，強調如同

企業的創新精神（轉引自王仕圖等，2010）；Stryjan(2006)認為非營利組織轉型社會企業過程，

是經歷以社會資本轉換經濟資本，並將經濟資本在轉換為社會資本的不同階段之歷程呈現（轉

引自夏侯欣鵬，2011）。蔡依倫等人從 Grameen Bank 的設立探究，認為其彰顯從制度設計革

新的理念28，可以同時滿足解決（或改善或開創）社會問題的慈善價值，並且同時能營利以追

求財務自主；因此臺灣的社會企業基礎意義可從「創新價值」著手，而此價值是以社會關懷

與經營自利結合為方式，但必須理解的是經營自利並非是為社會企業最終目的，而是藉由此

手段完成社會關懷方為其目的價值，因此社會企業不同於非營利組織強調非營利分配的面向，

也不同於一般企業組織強調組織或利至上的功能，如同夏侯欣鵬等人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社

會企業之組織能耐研究中，認為透過企業化的手段或其合理利潤以發揮組織功能，並且達成

社會福利目的，兼具社會目的與經濟目的才能促進永續發展29。 

  在治絲益棻的若干既有定義中，若欲讓「社會企業」概念能發展順遂，且真正符合臺灣

當前社會發展之所需，應整合臺灣本土學界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觀點，從上述臺灣學界的論

述，可整理為須從創新方式經營組織著手，以展現出對於社會價值的關懷與增能，並且同時

能因為以企業管理方式，使得組織在政府補助與民間捐款外，得以自我財務依賴30，然而社會

企業是強調以社會面向為組織發展目的，在進入市場機制的競爭與管理當中，不應捨本逐末

而忽略其原本存在於社會的意義。 

  社會企業對於創業者與從業人員，所面臨的往往是非利潤市場或是弱勢族群市場，不如

一般企業可選擇的營利方式進行策略制定，而交由市場機制決定其成敗定論，但社會企業身

處市場機制之中仍然必須展現其社會價值的意義，也就是可能是對非利潤與弱勢市場進行不

完全以獲利為主的經營，這也是社會企業的社會服務面向，因為不完全以獲利為主要目的，

因此社會企業的效能評估方式，便不能主要以能否獲利為主，而是以其是否達成欲服務對象

之所需(弱勢族群關懷與社會價值的增能)，誠如前文所述，因為面臨的是弱勢市場，營運風險

較高且獲利較不如預期，因此需要以「創新模式」展開經營，並且需爭取政府以政策方式協

助與補助，這便是社會企業展現其特殊存在的價值，並依此創造就業機會與社會資本，而我

國近年來興起「社企流」概念，其將社會企業創業視為介於主流商業公司與傳統非營利組織

 
28 參考蔡依倫等，2013，頁 341-347。 
29 參考夏侯欣鵬等，2012，頁 58。 
30 Skloot(1987)認為在當時美國 Reagan 執行預算縮減後，非營利組織的收入受到協，所以需要找尋新財源使其

方案能繼續進行，以私部門的商業模式來提供服務，而此新的經營方式稱為「自我依賴」(self-reliance)(轉引

自王仕圖等，2010，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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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組織31，依照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定義，社會企業是以營利公司或非營利組織形態存

在，透過可擴張與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其盈餘主要用於投資社會企業本身，繼續解決該社會

或環境問題的組織，以最大程度運用於改善人類和環境生存條件，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轉換

或發展成為能夠永續經營的商業行為公司32，這便是相當符合臺灣社會企業的發展模式。 

六、山野活動的公私協力新理念（代結論） 
  政府在推廣山野保育與結合民間山野活動時，除了規劃需兼具保育與教育目標外，更重

要的是如何尋找與定義合作夥伴，以此更有效率與更具合理性的達成公私協力，本文著眼於

政府與第三部門之協力合作為標的，論述因第三部門易產生「職能失靈」問題，而倡議應轉

型為「社會企業」模式取代，較能適切的作為公私協力發展趨勢，亦提供政府推廣山野保育

與活動時，採取與「社會企業」公私協力合作模式的政策，本文綜上所述試圖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政府須以法制化明定「社會企業」定義以保障與監督；當前我國尚有剛修改之《人

民團體法》、《公司法》與《民法》等相關公司團體定義，但卻未對於「社會企業」有明確的法

源定義與規範，臺灣本土化社會企業的概念在發展上落後於歐美，更受限於社會對社會企業

的分歧見解，若法規未明確修訂，對於發展第三部門轉型為社會企業恐為不利，而社會企業

非狹義社會團體之僅以公益取向33，因此應督促政府師法外國經驗而制定《社會企業法》34，

使得「社會企業」受專法規範保障，且得以更有彈性的財務自主運作，社會企業亦非具有社

會責任之商業企業，而是目的為社會公益以企業經營模式之第三部門，以此定義，應設計一

定比例上可分配盈餘獎勵，使從業之專業人士合理分配薪資與紅利，以示尊重專業與提供專

業人才從業誘因，並能促進良善之組織發展；且參與不同領域公私協力之社會企業，因所面

臨的事業標的之「市場狀態」與「社會認知」不同，因此，應以《社會企業法》充分授權下階

層法--「公私協力辦法」在合法性前提下，使各主管單位擁有合理裁量規劃空間。以山野活

動相關的社會企業公私協力為例，法律應授權中央與地方各縣市政府主管單位，在《社會企

業法》下能依照所屬相關「行政法規」，使主管單位進行與社會企業的公私協力時，以法制面

予以賦稅減免、補助和稽查監督，且讓社會企業擁有分配部分盈餘規範，使相關山野活動從

 
31 社會企業的組織目的與傳統 NPO 一致是為了解決或改善社會問題為使命，實踐的方式則是與主流的商業公

司類似，以販賣產品或服務獲取營收。「社企流」網站:http://www.seinsights.asia. 
32 社會企業能改變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可藉此提升社會公益組織的財務自主性。參考長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網站資訊，https://dweb.cjcu.edu.tw/coii/article/3535 
33 依照內政部之《社會團體法草案》內容觀之，僅強調社會團體應以公益為目的，並於第二十五條內容明定「不

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依照本文對於「社會企業」定義而論，應予以方寬一定的盈利分配比例 
34 例如英國 2004 年通過的《社區利益公司法》(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Act)、美國目前有 35 州(與華盛頓

特區)通過「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Low-profit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或「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
相關法規、2009 年通過《愛德華甘迺迪服務法》(E. M. Kennedy Serve America Act)、義大利 2005 年通過的

《社會企業法》、韓國 2006 年通過的《社會企業促進法》、日本產經省於 2007 年成立的「社會企業研究會」、

香港民政事務局於 2010 年成立「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與新加坡成立的「社會企業委員會」等，以上各國的

相關法規與所設置專門機構等措施，皆可做為借鏡。詳細內容可參考孫智麗等，2016；蔡嘉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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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不僅得到應有的工作回饋薪資，也不只有商業模式的企業獲利工作的選擇，更可於原

屬於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中就業，藉由其專業工作而獲取應有報酬，以此方

能彰顯對於山野從業人員的專業尊重，也合理的吸納專業人才與永續經營。 

  再者，政府應規範社會企業提出「社會報表」與「財務報表」定期稽核；社會企業是以

社會公益價值為目的之企業運作，因此必須能提出其運作對於促進「社會資本」的事業說明，

並同樣依法提出相關財務收支報表。以山野活動與保育為例，政府與「社會企業」之公私協

力合作，並非讓山野相關活動成為熱門商業活動市場，因此應由相關政府部門提撥預算予以

鼓勵補貼，為避免補助成為圖利特定財團，或致使社會企業過度商業化成為政治經濟精英的

旋轉門，因此政府應以殘補式福利補助制度(residual welfare system)35概念進行補助，又因業

務涉及公共領域、國有林地或保育地，原屬於「公共財」定義中的「準公共財」或「準私有

財」，因此應以專案特許方式允許社會企業從事相關業務合作36，並受相關部門監督，若不符

合相關規範，其「社會報表」與「財務報表」呈現未達一定水準，亦其公益性質或財務效能

不彰，則啟動合理的「處分與退場機制」，不再予以稅賦減免、取消補助或勒令停業等措施。 

  最後，政府應獎勵「創新價值」作為社會企業的創業和公私協力標竿，綜合整理台灣社

會企業的學術論述，大抵上皆同意應以「創新價值」為社會企業發展模式，特別是在面對相

對弱勢族群的市場中，應展現從事社會關懷與具企業型態的管理效率並存，此便是社會企業

的基本定義面向，這需要如同 Yunus 提出 Grameen Bank 般的創新價值，並以增進社會公益與

解決社會問題為導向。 

  以山野相關活動的公私協力為例，相關主管單位應重視舉辦山野知識的研討會與國際論

壇，獎勵國際學術人才提供更多的知識以資交流，亦鼓勵本土學術與從業人員提出創意，作

為發展公私協力與相關山野活動的知識基礎，並且獎勵相關登山協會與公益組織，以提出可

實踐之創新方案形成社會企業模式，發展從事山野相關保育活動，並特予補助社會企業舉辦

弱勢族群從事山野活動，使之能有機會認識與接觸，增能因昂貴裝備而較鮮於接觸山野活動

的弱勢族群，縮小從事山野活動的貧富差距，使較具專業的山野活動能推廣至每個階層。 

  

 
35 殘補式福利補助制度概念源自於 Richard Titmuss 所提出為了避免福利過度擴張，針對需求不足之處方予以提

供社會救助，本文藉此表達政府補助社會企業應注重必要性，而避免補助成為社會企業服務公益事業之錦上

添花與財政支出的負擔，應扶植社會企業盡量走向財務自主自籌，予以擴大其收益的盈餘分配比例，而非一

昧予以補助以避免浪費公帑。(Titmuss, 1974) 
36 公共財理論中，公共財具有非排他性與共享性，例如國防、警察、消防等原則上不需要付費，也不具有擁擠

性，因此應由政府完全提供；然而準公共財因需使用者付費特性，可藉由公私協力方式，增加資源配置與收

益效率；另外，準私有財因使用者不需付費特性，面臨著屬於「無主物之共有財」而易遭濫用與破壞，因此

應由政府管制，並由公私協力方式使之兼具保育與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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